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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115年度苗栗縣補助低(中低)收入戶購置電腦設備計
實施計畫」簡章及申請表各1份，惠請貴所協助轉知轄內
低(中低)收入戶且戶內有就讀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之家庭
並公告周知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115年度苗栗縣補助低(中低)收入戶購置電腦設備實施
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補助設籍本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且就讀高
中職以上在學學生購置電腦設備，以滿足學業所需，進而
順利完成學業並減輕經濟弱勢家庭之經濟負擔。

三、符合本案資格者請自115年5月4日起至115年9月30日止(以
郵戳或收件日期章為憑)，填妥申請表及檢附應備文件，以
郵寄或親送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。

四、旨揭計畫申請相關表件可至本府社會處網頁-便民服務-表
單下載-「115年度苗栗縣補助低(中低)收入戶購置電腦設備
實施計畫」簡章及申請表，自行下載使用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府教育處，請協助公告於雲端系統周知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國立臺北大學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體育大學、國立陽明

交通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
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彰
化師範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中
正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南護理專
科學校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
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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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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